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

1、 目標：

(1) 落實藝術與人文課程教學正常化，鼓勵各校積極發展藝術與人文課程。

(2) 培養親師生藝文素養，陶冶身心並主動欣賞藝文表演。

2、 辦理單位：

(1)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2) 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屏東縣國教輔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

(3) 執行單位：本縣各國中小

3、 期程：103年9月起
4、 對象：本縣各校。
5、 計畫架構圖：










6、 辦理方式：

(1) 透過結合教育處、文化處資源提供學校相關資訊與協助。

(2) 融入教學課程、藝文節目欣賞、校外教學活動、教師增能與教案甄選，培植教師自我教學能力。

(3) 由各校以學校為出發點配合相關藝文節目，發展各校獨特藝文課程。

7、 預期效益：

(一)藉由教育處與文化處相關資源整合，提供多元化藝術與人文課程。
(二)結合教育處課程實務、校外教學與藝文活動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與資源，促進各校課程之豐富性。

(三)藉由不同地區性學校與教師課程實務教學之評估與省思，發展本縣藝文教學設計課程，並藉由廣泛討論釐清與建構教師教學內涵。

(四)以融入藝術欣賞節目與藝文課程深化培植本縣藝文欣賞人口，並培養藝文欣賞節目應有之禮儀，符應本縣演藝廳成立之目的。
8、 工作組織：





    (規劃推展、校外教學)  (課程諮詢)




9、 本案經　縣長同意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

子計畫一：課程深化計畫～「主題課程計畫」
一、計畫緣起

發展文化藝術是世界先進國家的趨勢，「軟實力」成為帶領國家經濟前進的動能。而台灣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第四波轉型時刻，文創產業將成為主流。文創產業的源頭往往來自該國的文化底蘊，「精緻藝術」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礎，而消費市場的健全與否即為成敗的關鍵。因此，對於美學的涵養、文化價值的體認，要透過更為深度的教育進行影響。
學者強力籲請強化美學基礎教育，確保教育體系中藝術創意教育的深耕，並透過教育過程強化人文美學素養，形塑強調生活品質的價值觀，為文創產業培養未來的消費族群。
屏東縣因著演藝廳的興建計畫，積極加強扶植藝文團隊、拓展藝文欣賞人口，有機會在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展演設施產業上跟上大環境的發展趨勢，也可將相關設施與表演節目做為美學基礎教育之內容。
配合九年一貫教育「人文與藝術」課程的規劃，結合藝術資源及義務教育之權利，讓文化藝術自然融入正式課程之中，以藝術與教育策略聯盟，降低藝文參與的門檻，除落實「文化平權」的理念，亦拓展藝文欣賞人口，為文化產業發展打下最堅實之基礎。

二、實施目標

1.提昇國中、小學生藝術修養。

2.統整「藝術與人文」課程並結合生活教育。

3.藝術與教育結合，增進學童自我瞭解，發展個人潛能。

4.增進學生欣賞、表現、審美即創作的體驗。

5.養成未來藝術活動之消費人口。

6.促進學生對於藝術的學習與認識。

7.擴充教學資源，以充實教學內容。

8.促進專業藝術團體或場地與教育機關之交流。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屏東縣國教輔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

四、實施對象：
1.屏東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

2.屏東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

五、實施期程：103學年度（103年9月至104年6月）
六、辦理方式：

1.透過結合教育處、文化處資源提供學校相關資訊與協助。

2.融入教學課程、藝文節目欣賞、校外教學活動、教師增能與教案甄選，培植教師自我教學能力。

3.由各校以學校為出發點配合相關藝文節目，發展各校獨特藝文課程。

七、申請方式：
1.上學期與下學期配合展演活動課程之教學，請學校依時程分開申請。
2.上學期10月到12月的展演活動，請各校於10月20日以前提出申請。
3.下學期3月至7月的展演活動，請各校於2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4.請各校提出計畫書（附件一）申請，同一校可上、下學期分開申請執行本案，並可優先核准【結合藝文展演活動校外教學計畫】之交通費。
八、執行方式： 

1.課程進行前：請參酌附錄一藝文欣賞策略及本府文化處103年度9月至12月及104年度4月至6月的活動表預先規劃教學進度表（附件二）、簡易教案設計表（附件三）。

2.辦理期間：請任課教師定期填寫教學日誌與省思（附件四），並請以8張照片紀錄上課實況；格式如附件五。

3.課程結束後：另行函請各校以學校為單位檢送成果（附件二至附件五）。

九、實施內容：

本方案建議分區域及年級實施，配合學校及教師融入課程。

1.認識打擊樂、交響樂團與相關樂器（國小3年級）

2.認識我國傳統音樂與相關樂器（國小4年級）

3.認識屏東在地多元族群民謠及傳統戲曲之美（國小5年級）

4.認識肢體舞動與戲劇的美（國小6年級）

5.認識人聲藝術、微電影及紀錄片（國中1年級）

6.劇場初體驗及觀摩、認識與體驗微電影與紀錄片（國中2年級）

十、預期效益：

1.藉由教育處與文化處相關資源整合，提供多元化藝術與人文課程。
2.結合教育處課程實務、校外教學與藝文活動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與資源，促進各校課程之豐富性。

3.藉由不同地區性學校與教師課程實務教學之評估與省思，發展本縣藝文教學設計課程，並藉由廣泛討論釐清與建構教師教學內涵。

4.以融入藝術欣賞節目與藝文課程深化培植本縣藝文欣賞人口，並培養藝文欣賞節目應有之禮儀，符應本縣演藝廳成立之目的。
十一、獎勵方式：【上、下學期分開辦理獎勵】
1.本案執行完畢並於學期結束前繳送各項資料無闕漏之試辦學校，依下表的實施情形核敘獎勵。

	實際任課教師
	同一學校不限一位任課教師、可不同學年同時進行教學，同一學年以一位任課教師為主，每位任課教師各嘉獎2次。

	行政人員
	一個學年實施，核敘1位行政人員，嘉獎乙次。

二至四個學年實施，核敘2位行政人員，各嘉獎乙次。

五個學年以上，核敘3位行政人員，各嘉獎乙次。


2.本府承辦人嘉獎2次（限1人）、督辦人員嘉獎乙次（至多2人）。

【附件一】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

子計畫一~課程深化～主題教學計畫

103學年度第○學期申請表

	申請學校
	

	承辦人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任課教師
	

	教學年級
	年級

	主題名稱
	

	配合課程教學之展演活動
	展演活動日期：000年00月00日

展演活動名稱：

	規劃主題教學節數
	節


※不同學年實施課程深化計畫，請分開填寫申請表。

請於103年10月20日（一）前將申請表MAIL至a330041@oa.pthg.gov.tw

【附件二】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課程深化計畫－教學進度表

學　　校：　　　　　　　　　　　　　　　　　教學年級：　　　　　　　　
任課教師：　　　　　　　　　　　　　　　　　課程主題：　　　　　　　　
	節數
	日期
	課程進度
	備註說明

	1
	
	
	

	2
	
	
	

	3
	
	
	

	4
	
	
	

	5
	
	
	

	6
	
	
	


＊試辦教學課程以【規劃完整主題課程為主（2-6節即可）】，惟各任課教師可依教學深度與需求而於節數有所增減；進度表表格若不符使用，請自行增減。

【附件三】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課程深化計畫－簡易教案設計表
學　　校：　　　　　　　　　　　　　　　　　教學年級：　　　　　　　　
任課教師：　　　　　　　　　　　　　　　　　課程主題：　　　　　　　　

	時間
	教學流程
	準備與教具
	教學目標
	配合之能力指標

	
	
	
	
	


【附件四】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方案－課程深化計畫－教學日誌與省思

學　　校：　　　　　　　　　　　　　　　　　教學年級：　　　　　　　　
任課教師：　　　　　　　　　　　　　　　　　課程主題：　　　　　　　　

	教學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時   分  

	課程預定進度

（請參照所送之課程表）
	

	特殊狀況說明
	

	教學過程紀錄
	1.

2.

3.

4.



	教學反思
	1.

2.

3.


· 請於每堂課程後填寫紀錄。

【附件五】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課程深化計畫－活動成果相片

學　　校：　　　　　　　　　　　　　　　　　教學年級：　　　　　　　　
任課教師：　　　　　　　　　　　　　　　　　課程主題：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間
	點   分～   點   分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課程深化計畫－活動成果相片

學　　校：　　　　　　　　　　　　　　　　　教學年級：　　　　　　　　
任課教師：　　　　　　　　　　　　　　　　　課程主題：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間
	點   分～   點   分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附錄一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計畫－藝文欣賞策略

壹、展演的範疇
一、音樂會：樂團（官方、民間）、兒童樂團…。

二、戲劇：劇團、兒童劇、偶戲（布袋、皮影、布偶）、行動宣導劇…。

三、舞蹈：傳統、現代、民俗舞蹈…。

四、電影：微電影、電影、紀錄片…。

五、綜合展演：社團成果發表…。

貳、欣賞策略
一、觀賞前

1、選擇適合觀賞的展演：合適的展演令人期待。
2、了解展演內容：教師事前或請同學上網查詢，索取資料例：折帖(冊頁)，展演內容介紹、展演團體簡介---。

3、設計適合小朋友的學習單或觀賞活動，並事先向小朋友說明及交待準備事項及注意事項。或利用行動劇、對照組(遵守規矩與破壞規矩…)加強小朋友對觀賞時所應注意事項的印象。

二、導賞策略的設計與實施
(一)欣賞的態度
1、設計學習單或以戲劇（偶戲、行動劇…）融入教學提醒一個好觀眾所應有的表現。
2、配合演出者以演前提示及演後有獎徵答方式提高觀賞興趣與專注力（態度）。

(二)有效的導賞策略
1、冊頁導賞策略：觀賞折帖、展演者(團體)簡介、學習單…。

2、問答導賞策略：分組，觀賞完後討論、報告、提問、思考…增強感情移入。
3、創作導賞策略：例：針對表演形式或內容進行仿作，可以針對小朋友的先備經驗做改創。

4、獎勵導賞策略：設計集點卡、蓋紀念章…增加觀賞動機。
三、延伸學習：
l、參觀心得分享：討論、報告、寫作、畫出…印象深刻之觀賞體驗。

2、嘗試策展活動：班展、學年展、畢業展…策畫展演的人、事、物。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藝文活動獎勵計畫

一、計畫緣起

發展文化藝術是世界先進國家的趨勢，藝文「軟實力」是帶領國家經濟前進的動能。而文創產業將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第四波轉型時刻的主流，「精緻藝術」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礎，而藝文消費市場的健全與否即為成敗的關鍵。因此，要透過更為深度的教育薰陶才能影響藝文發展，讓文化藝術自然融入教育正式課程之中，以藝術與教育策略聯盟，排除藝文參與的阻礙因子，輔以推出藝文參與獎勵配套措施，以期為「藝術紮根」奠定長遠基礎。

二、計畫目標

1.統整「藝術與人文」課程，並擴充教學資源，以充實教學內容。

2.藝術與教育結合，增進學生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的體驗。

3.促進學生對於藝術的學習與認識，提昇國中、小學生藝術修養。

4.落實生活美學素養，養成未來藝術活動之消費人口。

5.促進專業藝術團體或場地與教育機關之交流。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協辦單位：屏東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四、實施對象：屏東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教師及一般民眾
五、計畫期程：103學年度（103年9月至104年6月）。
六、實施方式

（一）自由入場免費觀賞獎勵措施
1.核發研習時數：老師參加藝文節目賞析活動，即核發研習時數，給予鼓勵。

2.優惠集章券活動：學生及老師參加藝文節目欣賞可參加優惠集章券活動，集滿

指定點數，可享有下一季表演活動售票場次購票優惠折扣，學生集滿該季全期活動章戳，可給予獎勵。

(由業務單位印製每季藝術節系列活動集章券，供民眾自由索取，限量1000張，索完為止。

(索取優惠集章券地點有：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屏東美術館、屏東藝術館、旅遊文學館等各處服務台。

(民眾於參加節目欣賞活動當日向服務台索取節目問卷，於節目欣賞完畢後繳交已填寫完整的問券後，由服務人員於集章券中所載的演出場次上核蓋「屏東藝術館」字樣之圓戳章，每張集滿5個章戳，即可憑此集章券享有三大好禮：
＊下一季系列活動（指定場次）購票8折優惠。
＊兌換屏東文化處【文創商品】一份。

＊申請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藝文之友會員卡】可享103及104全年度購票9折優惠（限本府文化處指定售票場次）。

(集滿該季全期活動章戳之學生，可填寫基本資料申請表送交業務單位彙辦核給嘉獎1次（國小學生核發獎狀一紙），以資鼓勵。
（二）售票入場獎勵措施

1.師生同行：可享8折優惠票價

2.親子套票優惠：可享8折優惠票價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

子計畫一：課程深化計畫～「在地藝文活動參與教師獎勵計畫」

一、計畫緣起

發展文化藝術是世界先進國家的趨勢，藝文「軟實力」與文創產業將成為台灣經濟發展轉型的主要動能。而學者強力呼籲美學基礎教育的重要性，透過教育的過程來強化人文美學素養，並能形塑生活品質的美感價值。
屏東縣隨著演藝廳的興建與營運，在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展演設施亦隨環境的改變而積極扶植藝文團隊與拓展藝文欣賞人口，並有機會將相關設施與展演節目做為美感教育之內容。
中小學教師的藝文素養，是培養學子藝文「軟實力」的重要關鍵。日常生活中的藝文薰陶，更是提昇教師藝文素養的良方。因此，透過藝術與教育的策略聯盟，讓藝術融入教育課程之中，才能扶植藝文團隊的長久發展，及落實學生的藝文基本素養與生活美學，是以推出參與藝文活動教師之獎勵配套措施，以期培育藝術種子教師。
二、計畫目標

1.充實「藝術與人文」教學資源，精進教師教學內容。

2.增進教師生活美學素養，提昇國中、小教師藝術修養。

3.藝術與教育結合，增進教師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的教學體驗。

4.促進藝術專業團體與教育機關之交流，並擴充未來藝術活動之消費人口。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協辦單位：屏東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四、實施對象與方式：

1.參與103學年度「教育與文化結合方案－課程深化計畫」學校之編制內教師。

2.依據103年及104年度本府文化處推出系列活動，踴躍前往欣賞並建請將藝文表演節目融入教學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

五、計畫期程：103學年度（103年9月至104年6月）。
六、獎勵方式：

1.參加部分場次者依出席狀況核予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場次以講座、研習為主）。

2.申請本方案學校教師參加本府文化處辦理之藝文活動（活動場次以集章券上所列活動認定，獎勵核算時亦憑戳章核算），以學期為核算單位，可跨季活動，參加5-9場次者嘉獎乙次，10場次以上者嘉獎2次，不同季之活動檔次則分別計算集章點數敘獎。

七、注意事項：

1.集章券獎勵活動可搭配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藝文活動獎勵計畫使用。

2.集章券各辦理學校發給正本1張，因數量有限，請自行影印給需要之師生（1人1券）；集章券影本於活動獎勵時可用，惟各章戳不得以影印方式或不同章券加以累計，為免遺失，建請各校轉知所屬於於集章券上標註姓名。

3.集章券章戳之採計，以下情形不予採計：

(1)同一場次活動重複參加。

(2)多張集章券合併計算。

(3)同一藝文節目多日場次。

(4)影印版的章戳。

4.若欲辦理【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藝文活動獎勵計畫】請逕洽本府文化處表演藝術科；辦理集章券敘獎，請以學校為單位並先行審核集章券章戳，備文檢附集章券、敘獎名冊（註明學校、姓名、身分、獎勵額度）送至本府教育處辦理獎勵。
5.集章券可使用活動場次，依本府文化處公布之活動。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

子計畫二：素養培育計畫～「結合藝文展演活動校外教學計畫」

一、依據：

1.教育部1020827臺教師（一）字第1020124570號函：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103年至107年）～「臺灣‧好美－美感從幼起、美力終身學」辦理。

2.屏府1010829「屏東縣藝術與教育結合推展計畫」第六次工作會議紀錄。

二、目標：

1.推動本縣國中小學至相關美感教育機構進行校外教學。

2.增進校園藝術教育之發展，提升校園藝術欣賞美學素養。

3.培養教師藝術與人文領域基本素養，提升教學成效。

4.促進本縣藝文活動之活絡發展，培育本縣藝文欣賞人口。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四、實施對象：本縣各國中小教師及學生，請以學校為單位提出申請。

五、計畫期程：103學年度（103年9月至104年6月）。
六、實施內容與方式：

（一）實施方式：配合本府文化處（如附錄一）辦理各類藝文展演活動，結合教學與解說，進行賞析教學。

（二）申請時間：

1.上學期與下學期演出活動之校外教學，請學校依時程分開申請。

2.上學期10月到12月的展演活動，請各校於10月20日以前提出申請。

3.下學期3月至7月的展演活動，請各校於2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三）申請方式：

1.請各校提出計畫書（附件一）申請，計畫書內容為規劃結合前項之「賞析活動」，以實際觀賞與實地探訪方式，並結合教學解說；原則上每一校每學期申請乙案。
2.觀賞或參訪時請結合學生學習單（附件二）與教師心得報告500字（附件三）。

3.請各校於活動完成後檢附成果報告送府辦理敘獎，成果報告內容包含學校申請計畫、行程表、參加人員名冊、參加學生學習單、參加教師心得與活動相片8張（附件四）。

（四）經費補助：

1.本案申請【課程深化計畫試辦學校】優先補助交通費；惟非試辦學校，視經費與審查通過後補助。

2.交通費補助原則：以藝術深耕計畫申請學校類別為依據（如附錄二），一般地區每校6000元、偏遠地區每校9000元。

五、經費：

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本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六、預期效益：

1.透過校外教學的賞析活動，促進校園相關領域及藝術素養。

2.藉由教學與體驗活動，培養生活美學素養，提升本縣藝文欣賞人口。

七、獎勵方式：【上、下學期分開辦理獎勵】

1.提出申請學校（包括試辦學校和非試辦學校）於每學期結束前完成成果報告後，檢附獎懲建議名冊，報府辦理敘獎，ㄧ車2位帶隊老師及學校承辦人員（限1人）嘉獎乙次。

2.本府承辦人嘉獎乙次（限1人）。

3.教師心得報告完成後，經專家學者評審為「入選」者，另核敘嘉獎乙次。

4.學生心得學習單，經專家學者評審後的成績給予獎勵：

第一名一位，頒發獎狀乙紙，指導老師核敘指導獎。

第二名二位，頒發獎狀乙紙，指導老師核敘指導證明。

第三名三位，頒發獎狀乙紙，指導老師核敘指導證明。

佳　作數名，頒發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八、本計畫經奉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錄一】活動表

【附錄二】藝文深耕申請學校類別

【附件一】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結合藝文展演活動校外教學計畫申請書

	申請名稱
	

	學校名稱
	
	學校類別
	□一般　　□偏遠

	承辦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參觀場所或

欣賞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解說、導覽人員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參觀活動結合資源
	□本府文化處    □其他                           

	計畫所需經費
	新台幣               元

	經費來源
	＊縣政府補助新台幣         元

□學校自籌         元    □其他              補助        元 

	參加人數
	總人數       人：教師（含校長）      人，學生       人

	進行方式
	1.

2.

3.

	預期目標
	1.

2.

3.

	行程表／相關資料與活動簡介
	行程表格式如後，相關資料請附於申請書後

	參加人員名冊
	人員名冊格式如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行程表】
申請學校：　　　　　　　　辦理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時　分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備註

	
	
	
	

	
	
	
	

	
	
	
	

	
	
	
	

	
	
	
	


【參加人員名冊】

	編號
	姓名
	身分
	編號
	姓名
	身分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依格式自行增加）

【附件二】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結合藝文展演活動校外教學計畫

學生學習單
	學　　校
	屏東縣
	國中

國小
	活動日期

時　　間
	年     月     日

點   分~   點   分

	學生班級與姓名
	
	指導老師
	

	節目名稱與參觀地點
	
	演出團隊或解說者
	

	小朋友，參加完這次的探訪活動，請寫下你（妳）的心情喔…



【附件三】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結合藝文展演活動校外教學計畫

教師心得報告
	學　　校
	屏東縣
	國中

國小
	觀賞日期

時　　間
	年     月     日

點   分～   點   分

	教師姓名
	
	職　　稱
	

	節目名稱與參觀地點
	
	演出團隊或解說者
	

	心得與感言（500字）：


【附件四】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結合藝文展演活動校外教學計畫

活動成果相片（一）
	學　　校
	屏東縣
	國中

國小
	觀賞日期

時　　間
	年     月     日

點   分～   點   分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結合藝文展演活動校外教學計畫

活動成果相片（二）
	學　　校
	屏東縣
	國中

國小
	觀賞日期

時　　間
	年     月     日

點   分～   點   分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方案





子計畫一


課程深化計畫


藝術與教育結合課程推展計畫





子計畫二


素養培養計畫


藝術與教育結合課程推展計畫





子計畫三


教師增能計畫


藝術與教育結合課程推展計畫





文化處





終身教育科





國教輔導團





優良教案甄選試辦課程計畫


藝術與教育結合課程推展計畫





増能工作坊


試辦課程計畫


藝術與教育結合課程推展計畫





主題課程計畫（附件一）


試辦課程計畫


藝術與教育結合課程推展計畫





結合藝文展演活動校外教學計畫（附件四）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藝文活動獎勵計畫（附件二）





屏東縣教育與文化結合推展藝文活動獎勵計畫（附件三）





評估與成果彙編





文化處





教育處





國教輔導團





終身教育科





藝文節目





校園巡演





藝文研習





試辦學校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